
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

在危险驾驶案件中， 鉴定意见对于认定犯罪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践中， 应如何审查超过

法定时间送检、 违反低温保存的要求、 检材试管

过期等情况？ 检察机关应如何对鉴定意见进行审

查？

送检鉴定过程有严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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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执法瑕疵的审查

胡智强：在危险驾驶案件办理中，

可能会出现未告知警察身份及权利义

务、《血样登记表》填录签名不规范、见

证人缺失、 执法人员人数不符合规范等

执法瑕疵。 对于这些问题，检察官在证据

审查时应当怎么把握？

许靖： 这涉及是否适用 《刑事诉讼

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进行具体

探讨。

根据该规则， 言辞证据一旦判定系

采用非法方法收集取得， 则应当予以排

除， 而对于物证的非法证据排除， 则有

着明确前提条件， 即证据程序采集不符

合法定程序， 且严重影响案件司法公

正的， 才会将物证予以排除。

假设 《血样登记表》 存在不完全填

录， 但只要对编号等关键信息进行了填写、

当着行为人面进行了封装以及整个过程有

同步录音录像的完整记录， 就可以证明采

集血样与鉴定血样的同一性。

在后续送检、 鉴定并无瑕疵的情况下，

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看， 血样作为证据的实

质没有改变， 行政执法瑕疵并没有改变血

样作为物证的物理特性， 不足成为否定血

样采集程序的理由， 更不足否定对血样作

为检材的客观真实性， 因此该证据并不会

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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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危险驾驶案件的

送检、鉴定过程总体上还是

规范的，鉴定机构在接收检

材时，受理人员也会进行初

步的观察和检查。 以我们鉴

定机构为例，公安机关会把

检测样 （A 管 ）和复核样 （B

管） 的血样送到鉴定机构，

检案科样本保管员会对拿

到两管血样进行扫码，再将

检测样交付鉴定人。 在出具

报告后，余样也会返还检案

科，保证 AB 管隔离保存。

行业标准《道路交通执

法人体血液采集技术规范》

要求提取的血液样本应放

置冰箱冷藏室保存，冷藏温度

应保持在低温 2℃～8℃之间 。

检测完毕后，检测样余样和复

核样均应放置低温冰箱冷冻

保存， 冷冻温度应当保持在-

10℃到-18℃之间。 有文献指

出如果血样在冷藏条件下保

存 30 天以上、在 28 到 33℃以

上保存 8 至 11 天才可能会影

响结果。 也就是说，不配备移

动冷却箱，送检过程中短暂室

温保存，一般不会对检测结果

造成影响。 但如果保存条件比

较极端 ， 检测结果确实会偏

高，需要在审查过程中予以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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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靖：《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刑事诉讼法〉 的解

释》中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

条规定了对鉴定意见的审查

事项， 但所强调的主要是形

式性审查， 即鉴定主体的合

法性、形式要件是否完备、鉴

定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等。 仅

通过形式审查， 难以保证鉴

定意见的作出是否符合科学

原理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是

否满足证据的可靠性、 关联

性要求， 而鉴定意见作为优

质证据，如果出错，也将造成

普通证据难以企及的危害。

2012 年《刑事诉讼法》将

“鉴定结论 ” 改称 “鉴定意

见 ”，这一修改表明 ，尽管鉴

定意见具有极强的专业性 ，

但是不能以鉴定意见代替司

法人员对事实和证据的审查

判断， 应对鉴定意见进行实

质审查， 而不是全盘

接受。总体来说，对鉴

定意见的实质性审查

包括： 一是对鉴定意

见的科学基础与逻辑

的审查， 即鉴定所依

据的科学原理

的 可 靠 性 验

证 ， 同时鉴定

人员在实际操

作中是否准确

无误地运用了

这 些 科 学 原

理 ； 二是对鉴

定意见的鉴定

程 序 进 行 审

查 ， 包括鉴定

机构资质 、鉴

定人水平 、鉴定条件 、检材 、

鉴定程序。

具体到危险驾驶案件

中，《醉驾意见》 对取证规范

和证据审查提出了更高标

准，如该意见第八条规定，鉴

定机构应当对血液样品制备

和仪器检测过程进行录音录

像等鉴定程序， 并在第九条

进一步规定了鉴定意见的排

除规则。 在大多数危险驾驶

案件中， 鉴定意见是定案决

定性证据。 因此，即使醉驾案

件以认罪认罚为主， 但不代

表公诉人可以简化对鉴定意

见的审查， 应严格依法进行

审查， 如血样提取封装的全

程录音录像， 而随着执法规

范化水平提升和执法记录仪

覆盖度的情况 ，《醉驾意见 》

进一步要求应当对血液样品

制备和仪器检测过程进行录

音录像， 司法应按照新的意

见进行对照审查。 提取过程

中是否有签名、 编号环节也

是审查的重点之一， 要确保

鉴定流程是否唯一， 与被告

人血样一一对应等。 实践中，

还存在批量鉴定样本和结果

能否进行溯源问题， 有必要

进行细致审查。 对于可能存

在的没有达到全程同录 、编

号识别等要求， 检察机关需

要提前要求侦查机关作出补

正或合理说明。 《醉驾意见》

明确规定了血液样本提取 、

封装、 保管不规范等四种情

形下的补正要求， 审查起诉

阶段要把相应的补正工作做

好，保证证据符合采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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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整理： 嘉定区人民检察

院 彭曦 曹俊梅 浦东新区人

民检察院 王晓伟)


